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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—2019年度广东省青年文明号申报表
	集体名称
	

	集体人数
	
	中国国籍人员占比
	

	35周岁以下
青年人数
	
	35周岁以下
青年人数占比
	

	40周岁以下集体负责人姓名
	
	年  龄
	

	联系电话
	
	邮  编
	

	通讯地址
	

	何时获得市级青年文明号称号
	

	是否参加过省号负责人培训班
	（若有，请提供证书证明，三年有效期）

	公示时间（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
	如10月16日—10月20日

	

简


要


事


迹


	







	近
三
年
获
奖
情况
	

	所在单位意见①
	
（请表述集体近两年是否存在违法、违纪现象和重大责任事故，以及公示情况，是否同意申报）



签   章
年   月   日

	市级主管部门
意见②
	





         签   章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级团委
意见③
	





             签   章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级主管单位意见④
	






               签   章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团省委审批意见⑤
	






               签   章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填表说明：
1.“青年集体名称”应参考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规范名称或集体正式名称，名称应与“推报名单”、“创建材料”中的名称保持一致且用字固定。一般应写明地级市或上级单位等相关信息。
2.“简要事迹”：包括集体简介、工作情况、主要创建成果等内容，应集中体现创建的特点和亮点，不多于500字。
3.意见及加盖公章部分，需填写栏目①②③④。
4.表格统一使用A4纸双面打印。
